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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重组相关方出具承诺事项的公告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或“宝利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本次交易” ）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工作已经完成，作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

易对方王志全、王新宇、李颀、上海豪石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古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谢

成昆、厦门鸿泰九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凯风万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九江富祥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石峥映、苏州天葑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天鑫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袁宁、苏州国润瑞祺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成都晟唐银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上海雍创顺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王利群、李骏、梅劲松、霍尔果斯凯风进

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王钦、宋野、郑煜、程君伟、李勇、李晓棠、王宇、许皓、北京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梁彦辉、谭鹰、黄雪峰、戴德刚、

姜华、陈红瑛、夏益、刘厚军、田林林、谢捷如、王迎宽、李增旺、周展斌、周慧、孙志林、郭其昌、杨已葱、邓家俊、张念勇、黄明全、杜建华、

张春才、薛奋祥、左小桂、侯小婧、崔旭斌、饶昌勇、孙丹、任光辉、丁玉娥、张子宝、孙洪勇、徐罡、张旭亮、王培荣、绳浩、刘振楠、杨金才、

单继光、杨宏涛、魏春华、栾鑫厚、焦永利、王建民、吴国强、卜运强、姜汉超、吴涛、林岩、王丽超、史全柱、张宝存、李志民、丁志云、杜红、

王旭东、籍众慧、李晓伟、张友良、韩珍宝、民生稳赢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北京瑞联京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广州中值投资管理企

业（有限合伙）、北京汇宝金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中山泓华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合称“交易对方” ）已作出

包括但不限于关于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股份锁定期、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等方面的承诺。

上述承诺已被《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引用，上述交易

对方对公司在报告书中引用的相关承诺内容无异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主要承诺如下：

一、交易对方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交易对方 锁定期

王志全、谢成昆、梅劲松、李勇、李晓棠、王宇、谭鹰、黄雪峰、戴德

刚、陈红瑛、王迎宽、李增旺、孙志林、郭其昌、杨已葱、邓家俊、张念

勇、黄明全、杜建华、张春才、薛奋祥、左小桂、侯小婧、崔旭斌、饶昌

勇、任光辉、丁玉娥、孙洪勇、徐罡、旭亮、孙丹、绳浩、刘振楠、杨宏

涛、魏春华、栾鑫厚、王建民、吴国强、姜汉超、林岩、王丽超、杨金

才、焦永利、吴涛、单继光、卜运强、史全柱、张宝存、丁志云、王旭

东、籍众慧、李晓伟、张友良、李志民、杜红、韩珍宝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后，解锁向其发行股份的25%；股份上市之日起24个月后，解锁向其发

行股份的25%；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后，解锁向其发行股份的50%

王新宇、凯风万盛、晟唐银科、雍创顺融、袁宁、李骏、凯风进取、宋

野、郑煜、许皓、刘厚军、田林林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

王利群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50,000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101,060股股份，自

股份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915,142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1,849,671股股份，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后，解锁该部分股份的25%；股份上市之日起24个月后，解锁该部分股

份的25%；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后，解锁向其发行股份的50%

石峥映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60,150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148,939股股份，自

股份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2,096,250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5,190,567股股

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后，解锁该部分股份的25%；股份上市之日起24个月后，解锁该部分

股份的25%；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后，解锁该部分股份的50%

梁彦辉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82,512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208,294股股份，自

股份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105,242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265,672股股份，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后，解锁该部分股份的25%；股份上市之日起24个月后，解锁该部分股

份的25%；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后，解锁该部分股份的50%

姜华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32,030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64,739股股份，自

股份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105,241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212,712股股份，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后，解锁该部分股份的25%；股份上市之日起24个月后，解锁该部分股

份的25%；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后，解锁该部分股份的50%

程君伟、夏益、谢捷如、周展斌、周慧、张子宝、王培荣

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后，解锁向其发行股份的50%；股份上市之日起24个月后，解锁向其发行

股份的50%

李颀、国润瑞祺、王钦、交大基金会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

豪石九鼎、古九鼎、鸿泰九鼎、富祥九鼎、天葑九鼎、天鑫九鼎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24个月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向稳赢2号、瑞联京深、汇宝金源、广州中值、中山泓华就本次交易配套募集资金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

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承诺方：王志全、王新宇、李颀、上海豪石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古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谢成昆、厦门鸿泰九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凯风万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九江富祥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石峥映、苏州天葑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天鑫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袁宁、苏州国润瑞祺创业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成都晟唐银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上海雍创顺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王利群、李骏、梅劲松、霍尔果

斯凯风进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王钦、宋野、郑煜、程君伟、李勇、李晓棠、王宇、许皓、北京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梁彦辉、谭鹰、黄雪峰、

戴德刚、姜华、陈红瑛、夏益、刘厚军、田林林、谢捷如、王迎宽、李增旺、周展斌、周慧、孙志林、郭其昌、杨已葱、邓家俊、张念勇、黄明全、

杜建华、张春才、薛奋祥、左小桂、侯小婧、崔旭斌、饶昌勇、孙丹、任光辉、丁玉娥、张子宝、孙洪勇、徐罡、张旭亮、王培荣、绳浩、刘振楠、

杨金才、单继光、杨宏涛、魏春华、栾鑫厚、焦永利、王建民、吴国强、卜运强、姜汉超、吴涛、林岩、王丽超、史全柱、张宝存、李志民、丁志

云、杜红、王旭东、籍众慧、李晓伟、张友良、韩珍宝、稳赢2号、瑞联京深、广州中值、汇宝金源、中山泓华。

二、交易对方关于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函

宝利来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本人/本公司/本组织所持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本人/本公司/本组织作为交易

对方，现向宝利来及为其提供财务顾问、法律、审计、评估服务的中介结构承诺如下：

1、股份转让方保证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股份转让方保证向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

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股份转让方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股份转让方承诺，对上述3条项下所提供信息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承诺方：王志全、王新宇、谢成昆、袁宁、王利群、李骏、宋野、郑煜、李勇、李晓棠、王宇、许皓、梁彦辉、谭鹰、黄雪峰、戴德刚、姜华、

陈红瑛、刘厚军、田林林、王迎宽、李增旺、杨已葱、邓家俊、张念勇、杜建华、张春才、薛奋祥、左小桂、侯小婧、崔旭斌、饶昌勇、任光辉、

丁玉娥、孙洪勇、徐罡、张旭亮、孙丹、绳浩、刘振楠、杨宏涛、魏春华、栾鑫厚、王建民、吴国强、姜汉超、林岩、王丽超、杨金才、焦永利、吴

涛、单继光、卜运强、史全柱、张宝存、丁志云、王旭东、籍众慧、李晓伟、张友良、李志民、杜红、韩珍宝、石峥映、梅劲松、孙志林、郭其昌、

黄明全、李颀、王钦、程君伟、夏益、谢捷如、周展斌、周慧、张子宝、王培荣、上海豪石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古

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鸿泰九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九江富祥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

天葑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天鑫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国润瑞祺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凯风

万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都晟唐银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上海雍创顺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凯风进取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民生稳赢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北京瑞联京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广州中值投资

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汇宝金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中山泓华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三、交易对方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本人（下称“承诺方” ）所持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标

的公司” ）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宝利来100%持股的全资子公司，承诺方现就避免与宝利来之间的同业竞争事宜向

宝利来承诺如下：

1、承诺方及其参股或者控股的公司或者企业目前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联营）从事与宝利来及其下属

子公司的主营业务存在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活动。

2、承诺方及其参股或者控股的公司或者企业在宝利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标的公司100%股份后，亦不会以任何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联营）参与或进行与宝利来及其下属子公司的主营业务存在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活动。

3、如果承诺方违反上述声明、保证与承诺，并造成宝利来或宝利来下属子公司经济损失的，承诺方同意赔偿宝利来及其下属子

公司相应损失。

4、本声明、承诺与保证可被视为承诺方对宝利来及宝利来的其他股东共同和分别作出的声明、承诺和保证。

5、上述承诺在承诺方构成宝利来的关联方期间持续有效。

承诺方：王志全。

四、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份（下称“本次交易” ）。本次

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宝利来100%持股的全资子公司，文炳荣（下称“承诺方” ）作为宝利来实际控制人现就同业竞争相关事

项向宝利来说明与承诺如下：

1、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承诺方及承诺方控制的企业未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联营）从事与标的公司及其子公

司构成竞争的相关业务。

2、除宝利来及其下属子公司外，承诺方及承诺方控制的企业未来不会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联营）从事与本次

交易完成后的宝利来及其下属子公司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活动。

3、本承诺函在承诺方作为宝利来实际控制人期间一直有效。

4、承诺方承诺赔偿宝利来及其下属子公司因承诺方违反上述承诺而遭受的损失。

承诺方：文炳荣

五、交易对方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本人（下称“承诺方” ）所持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标

的公司” ）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宝利来100%持股的全资子公司，承诺方现就规范承诺方及承诺方控制或影响的企

业与宝利来之间的关联交易事宜向宝利来承诺如下：

1、承诺方及承诺方控制或影响的企业将尽量避免和减少与宝利来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宝利来及其下属子公

司能够通过市场与独立第三方之间发生的交易，将由宝利来及其下属子公司与独立第三方进行。承诺方控制或影响的其他企业将严

格避免向宝利来及其下属子公司拆借、占用宝利来及其下属子公司资金或采取由宝利来及其下属子公司代垫款、代偿债务等方式侵

占宝利来资金。

2、对于承诺方及承诺方控制或影响的企业与宝利来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必需的一切交易行为，均将严格遵守市场原则，本着平

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原则，公平合理地进行。交易定价有政府定价的，执行政府定价；没有政府定价的，执行市场公允价格；没有政

府定价且无可参考市场价格的，按照成本加可比较的合理利润水平确定成本价执行。

3、承诺方与宝利来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将严格遵守宝利来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在

宝利来权力机构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主动依法履行回避义务；对须报经有权机构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在有权机构审议通过后

方可执行。

4、承诺方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宝利来及其下属子公司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如果因违反上述承诺导

致宝利来或其下属子公司损失或利用关联交易侵占宝利来或其下属子公司利益的，宝利来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损失由承诺方承担。

5、上述承诺在承诺方及承诺方控制或影响的企业构成宝利来的关联方期间持续有效。

承诺方：王志全。

六、交易对方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为了保护宝利来的合法利益，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人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保证宝利来的独立性符合《重

组管理办法》关于“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

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的要求，保证宝利来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业务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具体承诺如下：

（一）关于保证宝利来人员独立

1、保证宝利来的总裁、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在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

他职务，且不在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保证宝利来的财务人员不在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领薪。

2、保证宝利来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且该等体系完全独立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二）关于保证宝利来财务独立

1、 保证宝利来建立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2、 保证宝利来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3、保证宝利来依法独立纳税。

4、保证宝利来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不干预其资金使用。

5、保证宝利来的财务人员不在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双重任职。

（三）关于宝利来机构独立

保证宝利来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与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产生机构混同的情形。

（四）关于宝利来资产独立

1、保证宝利来具有完整的经营性资产。

2、保证不违规占用宝利来的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

（五）关于宝利来业务独立

保证宝利来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以及具有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尽量减少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与宝利来的关联交易；若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将依法签订协议，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宝利来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必

要的法定程序。

承诺方：王志全。

七、交易对方关于与宝利来进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事项的承诺函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本人/本公司/本组织（下称“承诺方” ）所持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标的公司” ）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宝利来100%持股的全资子公司。承诺方现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事项承诺如下：

（一）关于标的资产权属事项

1、承诺方对所持标的公司股份享有唯一的、无争议的、排他的权利，不存在代第三方持股的情况，不会出现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

式就承诺方所持标的公司股份提出任何权利主张；

2、承诺方已足额缴付所持标的公司股份对应的注册资本，不存在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的情形；

3、承诺方所持标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查封、冻结、权属争议及其他限制；

4、承诺方所持标的公司股份过户或权属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二）关于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事项

承诺方及主要管理人员（如有）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任何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

（三）关于不具有关联关系事项

承诺方不是宝利来的关联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之规定，上市公司的关联人包括关联法人和

关联自然人 ），承诺方与宝利来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承诺方：王志全、王新宇、李颀、上海豪石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古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谢成昆、厦门鸿泰九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凯风万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九江富祥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石峥映、苏州天葑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天鑫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袁宁、苏州国润瑞祺创业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成都晟唐银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上海雍创顺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王利群、李骏、梅劲松、霍尔果

斯凯风进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王钦、宋野、郑煜、程君伟、李勇、李晓棠、王宇、许皓、北京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梁彦辉、谭鹰、黄雪峰、

戴德刚、姜华、陈红瑛、夏益、刘厚军、田林林、谢捷如、王迎宽、李增旺、周展斌、周慧、孙志林、郭其昌、杨已葱、邓家俊、张念勇、黄明全、

杜建华、张春才、薛奋祥、左小桂、侯小婧、崔旭斌、饶昌勇、孙丹、任光辉、丁玉娥、张子宝、孙洪勇、徐罡、张旭亮、王培荣、绳浩、刘振楠、

杨金才、单继光、杨宏涛、魏春华、栾鑫厚、焦永利、王建民、吴国强、卜运强、姜汉超、吴涛、林岩、王丽超、史全柱、张宝存、李志民、丁志

云、杜红、王旭东、籍众慧、李晓伟、张友良、韩珍宝

八、交易对方关于避免资金占用、关联担保的承诺函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王志全（下称“股份转让方” ）将成为宝利来的股东。

为保障宝利来的合法权益，股份转让方在此不可撤销地承诺，在本次交易后不会占用新联铁的资金或要求其为本人及本人下属

企业提供担保，否则，应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承诺方：王志全。

九、任职期限承诺以及竞业禁止承诺

为保证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持续发展和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盈利补偿主体承诺，在盈利承诺期内，盈利补偿主体不主动向标的

公司及其子公司提出离职。如果任何盈利补偿主体违反该项承诺，该盈利补偿主体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宝利来股份在其离职时尚未

解锁的部分，由宝利来以1元对价回购注销。同时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第13条约定的盈利承诺补偿或减值补偿的，盈利补偿

主体应分别承担赔偿责任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第13条项下的补偿责任。

盈利补偿主体和非盈利补偿主体中的李颀、王钦、张子宝、王培荣在新联铁及其子公司任职期限内，未经宝利来书面同意，不得

在宝利来及其子公司、新联铁及其子公司以外，从事与宝利来及其子公司、新联铁及其子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或通过其直接或间接

控制的其他经营主体从事该等业务，不得在其他与宝利来及其子公司、新联铁及其子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任何企业或组织任职。盈利

补偿主体和李颀、王钦、张子宝、王培荣违反上述承诺的所得归新联铁所有。

盈利补偿主体和非盈利补偿主体中的李颀、王钦、张子宝、王培荣承诺自其从新联铁及其子公司离职后两年内，不得从事与宝利

来及其子公司、新联铁及其子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或通过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经营主体从事该等业务，不得在其他与宝利来及

其子公司、新联铁及其子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任何企业或组织任职或担任任何形式的顾问。盈利补偿主体和李颀、王钦、张子宝、王培

荣违反上述承诺的所得归新联铁所有。

承诺方：盈利补偿主体，包括王志全、王新宇、谢成昆、石峥映、袁宁、王利群、李骏、梅劲松、宋野、郑煜、李勇、李晓棠、王宇、许皓、

梁彦辉、谭鹰、黄雪峰、戴德刚、姜华、陈红瑛、刘厚军、田林林、王迎宽、李增旺、孙志林、郭其昌、杨已葱、邓家俊、张念勇、黄明全、杜建

华、张春才、薛奋祥、左小桂、侯小婧、崔旭斌、饶昌勇、孙丹、任光辉、丁玉娥、孙洪勇、徐罡、张旭亮、绳浩、刘振楠、杨金才、单继光、杨宏

涛、魏春华、栾鑫厚、焦永利、王建民、吴国强、卜运强、姜汉超、吴涛、林岩、王丽超、史全柱、张宝存、李志民、丁志云、杜红、王旭东、籍众

慧、李晓伟、张友良、韩珍宝。

十、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一）承诺净利润

盈利补偿主体承诺新联铁在盈利承诺期内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承诺净利润数，否则盈利补偿主体应按照《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约定对宝利来予以补偿。盈利补偿主体承诺新联铁在盈利承诺期内各年度的净利润数如下：

2014年度：1.3亿元；

2015年度：1.69亿元；

2016年度：2.197亿元。

（二）新联铁盈利承诺期内实际净利润数的计算标准

新联铁盈利承诺期内实际净利润数按如下标准计算：

1、新联铁及其子公司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与宝利来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一致；

2、除非法律、法规规定或宝利来改变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否则，盈利承诺期内，未经新联铁董事会批准，不得改变新联铁及其子公

司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3、净利润数指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

（三）承诺净利润数与实际净利润数差额的确定

盈利承诺期的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宝利来均应聘请经宝利来和盈利补偿主体认可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

项审核报告》，标的资产承诺净利润数与实际净利润数的差额根据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四）盈利预测补偿安排

1、盈利承诺期内，标的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盈利补偿主体应当对宝利来

进行补偿。当年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盈利承诺期内累积承诺净利

润数×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已补偿金额。

2、盈利承诺期内盈利补偿主体发生补偿义务的，盈利补偿主体的每一方可以分别选择以下方式履行补偿义务：

（1）现金补偿，即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补偿款；

（2）股份补偿，即全部以本次交易中取得且尚未转让的宝利来股份进行补偿，以股份补偿后仍不足的部分再以现金补偿；

（3）现金补偿和股份补偿相结合的方式，即当年应补偿金额部分以现金进行补偿，剩余部分则以本次交易中取得且尚未转让的

宝利来股份进行补偿，现金补偿和股份补偿的具体比例可由盈利补偿主体自行决定。

3、盈利补偿主体应在当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5日内确定具体补偿方式并通知宝利来，以现金补偿的，应将相应金额的现

金在《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15日内支付给宝利来。盈利补偿主体未能在约定的期限内及时进行现金补偿，则宝利来有权要求其以本

次交易取得的宝利来股份进行补偿。

4、若盈利补偿主体选择以本次交易取得的宝利来股份进行补偿（包括全部以股份补偿或部分金额以股份补偿）或盈利补偿主体

未能在约定的期限内及时进行现金补偿被宝利来要求以股份进行补偿时，则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补偿股份数量=当年选

择以股份补偿或被宝利来要求以股份进行补偿的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如果宝利来在盈利承诺期内实施公积金或未分配利润转增

股本的，则应补偿的股份数应相应调整，调整后的补偿股份数量＝按前述计算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比例）。如果宝利

来在盈利承诺期限内有现金分红的，按照本条约定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在盈利承诺期内累计获得的现金分红收益，应随补偿赠送给

受补偿方。

5、盈利补偿主体补偿的股份由宝利来以1元对价回购并注销，宝利来应在盈利承诺期内各年《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20日内发出

召开审议上述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的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如果宝利来股东大会通过了上述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的议案，宝

利来应在股东大会结束后2个月内实施回购方案；如宝利来股东大会未通过上述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的议案，则宝利来应在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后10日内书面通知盈利补偿主体， 宝利来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起30日内公告股权登记日并由盈利补偿主体

将等同于上述应回购数量的股份赠送给该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盈利补偿主体之外的宝利来其他股东。 宝利来其他股东按其所

持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扣除盈利补偿主体持有的股份数后宝利来股份数量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6、盈利补偿主体在盈利承诺期内应逐年对宝利来进行补偿，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或等于0时，按0计算，即已补偿的金额不

冲回。

（五）减值测试及补偿

1、在盈利承诺期届满时，宝利来将聘请经宝利来与盈利补偿主体认可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

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如果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额（包括已补偿股份金额和现金金额），则盈利补偿主体应另

行对宝利来进行补偿，应补偿金额=期末减值额—在盈利承诺期内因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已支付的补偿额。盈利补偿主

体的每一方的补偿方式由盈利补偿主体在13.4（2）约定的方式中自主选择。

2、盈利补偿主体应在《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5日内确定具体补偿方式并通知宝利来，以现金补偿的，应将相应金额的现金在

《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15日内支付给宝利来。盈利补偿主体未能在约定的期限内及时进行现金补偿，则宝利来有权要求其以本次交

易取得的宝利来股份进行补偿。

3、若盈利补偿主体选择以本次交易取得的宝利来股份进行补偿（包括全部以股份补偿或部分金额以股份补偿）或盈利补偿主体

未能在约定的期限内及时进行现金补偿被宝利来要求以股份进行补偿时，补偿的股份数计算公式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13.4

（4）约定相同，补偿股份的处置方式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13.4（5）约定相同。如果宝利来在盈利承诺期限内有现金分红的，

补偿股份在盈利承诺期内累计获得的现金分红收益，应随补偿赠送给受补偿方。

4、在任何情况下，各盈利补偿主体因标的资产减值而发生的补偿、因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而发生的补偿以及因《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11.1款所规定的离职而发生的补偿（包括现金补偿和股份补偿）合计不超过该盈利补偿主体在本次交易中取

得的交易对价金额（包括现金对价和股份对价）。

（六）盈利补偿主体内部补偿责任分担

盈利补偿主体内部按照各自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交易对价金额占盈利补偿主体在本次交易中合计取得的交易对价总金额的比

例分担《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补偿责任。

承诺方：盈利补偿主体，包括王志全、王新宇、谢成昆、石峥映、袁宁、王利群、李骏、梅劲松、宋野、郑煜、李勇、李晓棠、王宇、许皓、

梁彦辉、谭鹰、黄雪峰、戴德刚、姜华、陈红瑛、刘厚军、田林林、王迎宽、李增旺、孙志林、郭其昌、杨已葱、邓家俊、张念勇、黄明全、杜建

华、张春才、薛奋祥、左小桂、侯小婧、崔旭斌、饶昌勇、孙丹、任光辉、丁玉娥、孙洪勇、徐罡、张旭亮、绳浩、刘振楠、杨金才、单继光、杨宏

涛、魏春华、栾鑫厚、焦永利、王建民、吴国强、卜运强、姜汉超、吴涛、林岩、王丽超、史全柱、张宝存、李志民、丁志云、杜红、王旭东、籍众

慧、李晓伟、张友良、韩珍宝。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上述各项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交易对方无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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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摘要）

公司声明

1、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3、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4、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价值或

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5、请全体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本次交易的全部信息披露文件，以做出谨慎的投资决策。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

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提请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注意。

6、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

读《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

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别提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数量为250,290,987股；发行价格为宝利来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即为8.59元/股；本次发行新增股票上市首日的日期为2015年2月6日。

释 义

在本文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意义：

本公司/上市公司/宝利来 指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000008

宝利来实业 指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

宝利来投资 指 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

新联铁/标的公司 指 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豪石九鼎 指 上海豪石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昆吾九鼎 指 嘉兴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古九鼎 指 天津古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新联铁股东

鸿泰九鼎 指 厦门鸿泰九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凯风万盛 指 苏州凯风万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富祥九鼎 指 九江富祥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天葑九鼎 指 苏州天葑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天鑫九鼎 指 苏州天鑫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国润瑞祺 指 苏州国润瑞祺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晟唐银科 指 成都晟唐银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雍创顺融 指 上海雍创顺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凯风进取 指 霍尔果斯凯风进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交大基金会 指 北京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

稳赢2号 指 民生稳赢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瑞联京深 指 北京瑞联京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广州中值 指 广州中值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汇宝金源 指 北京汇宝金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中山泓华 指 中山泓华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新联铁100%股份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指 本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新联铁全体股东持有的新联铁100%股份

配套融资/募集配套资金 指

上市公司拟向稳赢2号、瑞联京深、广州中值、汇宝金源、中山泓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为60,

000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25%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组

指 本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新联铁全体股东持有的新联铁100%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

交易对方/王志全等89名交易对方 指

王志全、王新宇、李颀、豪石九鼎、古九鼎、谢成昆、鸿泰九鼎、凯风万盛、富祥九鼎、石峥映、天葑九鼎、天鑫九

鼎、袁宁、国润瑞祺、晟唐银科、雍创顺融、王利群、李骏、梅劲松、凯风进取、王钦、宋野、郑煜、程君伟、李勇、李

晓棠、王宇、许皓、交大基金会、梁彦辉、谭鹰、黄雪峰、戴德刚、姜华、陈红瑛、夏益、刘厚军、田林林、谢捷如、王

迎宽、李增旺、周展斌、周慧、孙志林、郭其昌、杨已葱、邓家俊、张念勇、黄明全、杜建华、张春才、薛奋祥、左小

桂、侯小婧、崔旭斌、饶昌勇、孙丹、任光辉、丁玉娥、张子宝、孙洪勇、徐罡、张旭亮、王培荣、绳浩、刘振楠、杨金

才、单继光、杨宏涛、魏春华、栾鑫厚、焦永利、王建民、吴国强、卜运强、姜汉超、吴涛、林岩、王丽超、史全柱、张

宝存、李志民、丁志云、杜红、王旭东、籍众慧、李晓伟、张友良、韩珍宝

配套融资投资者 指 稳赢2号、瑞联京深、广州中值、汇宝金源、中山泓华

盈利补偿主体 指

王志全、王新宇、谢成昆、石峥映、袁宁、王利群、李骏、梅劲松、宋野、郑煜、李勇、李晓棠、王宇、许皓、梁彦辉、

谭鹰、黄雪峰、戴德刚、姜华、陈红瑛、刘厚军、田林林、王迎宽、李增旺、孙志林、郭其昌、杨已葱、邓家俊、张念

勇、黄明全、杜建华、张春才、薛奋祥、左小桂、侯小婧、崔旭斌、饶昌勇、孙丹、任光辉、丁玉娥、孙洪勇、徐罡、张

旭亮、绳浩、刘振楠、杨金才、单继光、杨宏涛、魏春华、栾鑫厚、焦永利、王建民、吴国强、卜运强、姜汉超、吴涛、

林岩、王丽超、史全柱、张宝存、李志民、丁志云、杜红、王旭东、籍众慧、李晓伟、张友良、韩珍宝

盈利承诺期 指 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

标的股份 指 上市公司因购买新联铁全体股东持有的新联铁100%股份而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

告书》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指

宝利来与王志全等89名交易对方于2014年9月17日签署的《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新联铁全体股东

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宝利来与稳赢2号、瑞联京深、广州中值、汇宝金源、中山泓华与2014年9月17日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53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并购重组委/重组委 指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指 宝利来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交割日 指 本次交易对方将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

股份交割日 指 标的股份登记到交易对方名下之日

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顾问/天元律所 指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立信会计师/立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企华资产评估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最近两年一期/报告期 指 2012年、2013年和2014年1-6月

备注：

（1）本上市公告书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径的财务数据和根据该类财务数据计算的财

务指标。

（2）本上市公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Baolilai Investment Co.,Ltd Guangdong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 000008

证券简称： 宝利来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4285号锦兴小区管理楼2楼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4285号锦兴小区管理楼2楼

发行前注册资本： 30,360.16万元

实收资本： 30,360.16万元

法定代表人： 周瑞堂

董事会秘书： 邱大庆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301106550162

税务登记号码： 深税登字440301192184333号

组织机构代码： 19218433-3

邮政编码： 518064

联系电话： 0755-26433212

传真： 0755-26433485

公司网站： www.cninfo.com.cn

经营范围：

开发生产加工基地、首期生产经营禽畜、仓储、国内商业、进出业务、数码科技、计算机网络、生物工程产品的技术开发及

销售；投资兴办实业；物业管理。

所属证监会行业 住宿和餐饮业

主营业务 餐饮服务、客房服务、休闲服务、娱乐服务以及物业租赁

成立日期： 1989年10月11日

营业期限： 1989年10月11日至长期

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王志全

1、基本情况

姓名： 王志全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1010819630715****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路2号青年楼****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通讯方式： 010-62142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王新宇

1、基本情况

姓名： 王新宇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23010319710302****

住所：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昌平路380号院10号楼****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通讯方式： 010-62142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加拿大永久居留权

（三）李颀

1、基本情况

姓名： 李颀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1022119640426****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11号1号楼****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通讯方式： 010-62142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四）上海豪石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名称： 上海豪石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525号205室丙

办公地点：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525号205室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嘉兴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表：赵忠义）

注册号： 310000000106426

税务登记证号： 国（地）税沪字310107579189120号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基金，实业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成立日期： 2011年7月27日

（五）天津古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名称： 天津古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 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82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202-F137

办公地点： 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82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202-F137

执行事务合伙人： 天津昆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托代表：赵忠义）

注册号： 120116000061296

税务登记证号： 税字120116581308838

经营范围：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成立日期： 2011年8月15日

（六）谢成昆

1、基本情况

姓名： 谢成昆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3020219660408****

住所：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民主村15栋****

通讯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田心高科园A5-1区

通讯方式： 0731-22434191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七）厦门鸿泰九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名称： 厦门鸿泰九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57号3A室西侧之十六

办公地点：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57号3A室西侧之十六

执行事务合伙人： 厦门贞观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赵忠义）

注册号： 350203320000979

税务登记证号： 税厦字征35020356843562号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及其他金融服务）

成立日期： 2011年4月19日

（八）苏州凯风万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名称： 苏州凯风万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场所： 苏州工业园区凤里街345号沙湖创投中心1座

办公地点： 苏州工业园区凤里街345号沙湖创投中心1座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凯风正德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托代表：赵贵宾）

注册号： 320594000204694

税务登记证号： 苏地税字321700581075165号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创业投资咨询以及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1年8月22日

（九）九江富祥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名称： 九江富祥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 开发区长江大道330号发展大楼

办公地点： 开发区长江大道330号发展大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 360406310003235

税务登记证号： 开地税证字360412568691385号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成立日期： 2011年3月9日

（十一）苏州天葑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名称： 苏州天葑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场所： 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181号商旅大厦6幢1105室

办公地点： 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181号商旅大厦6幢1105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委托代表：赵忠义）

注册号： 320594000191475

税务登记证号： 苏地税字321700573754459号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成立日期： 2011年4月21日

（十二）苏州天鑫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名称： 苏州天鑫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 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181号商旅大厦6幢1105室

办公地点： 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181号商旅大厦6幢1105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委托代表：赵忠义）

注册号： 320594000191418

税务登记证号： 苏地税字32170057376423X号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成立日期： 2011年4月21日

（十三）袁宁

1、基本情况

姓名： 袁宁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2012319781212****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南湖南路15号院2楼****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通讯方式： 010-62142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十四）苏州国润瑞祺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名称： 苏州国润瑞祺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路9号

办公地点：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路9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孙林夫

注册号： 320594000190337

税务登记证号： 苏地税字321700572599805号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为创业投资企业提供

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成立日期： 2011年4月13日

（十五）成都晟唐银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名称： 成都晟唐银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 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480号拉德方斯大厦西楼513号

办公地点： 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480号拉德方斯大厦西楼513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都凯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委托代表：钟鸣）

注册号： 510109000162892

税务登记证号： 川税字510198567194125号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不含金融、证券、期货及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

成立日期： 2011年1月30日

（十六）上海雍创顺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名称： 上海雍创顺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 上海市虹口区四平路421弄107号P240室

办公地点： 上海市虹口区四平路421弄107号P240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雍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吴云晓）

注册号： 310109000643455

税务登记证号： 国（地）税沪字310109086181083号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创业投资，实业投资，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商务咨询。【经营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成立日期： 2013年12月16日

（十七）王利群

1、基本情况

姓名： 王利群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1010519730703****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园村3号院北京交通大学****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通讯方式： 010-62142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十八）李骏

1、基本情况

姓名： 李骏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51112219820228****

住所：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府街8号****

通讯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高教区东平街270号5楼

通讯方式： 0512-62958268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十九）梅劲松

1、基本情况

姓名： 梅劲松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10319670827****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公教一村38幢****

通讯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69号新城科技园01幢14层西北座

通讯方式： 025-86995539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十）霍尔果斯凯风进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 霍尔果斯凯风进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场所： 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1-13-1号苏新写字楼16层1609室

办公地点： 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1-13-1号苏新写字楼16层1609室

注册号： 320594000139139

税务登记证号： 地登税字654023313454142号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创业投资、创业投资咨询以及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

成立日期： 2014年8月6日

（二十一）王钦

1、基本情况

姓名： 王钦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5030419640103****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14号7号楼****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通讯方式： 010-62142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十二）宋野

1、基本情况

姓名： 宋野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21010619790202****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19号海淀区人才交流中心****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通讯方式： 010-62142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十三）郑煜

1、基本情况

姓名： 郑煜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5060319821015****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19号海淀区人才交流中心****

通讯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高教区东平街270号5楼

通讯方式： 0512-62958268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十四）程君伟

1、基本情况

姓名： 程君伟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1010519550811****

住所： 上海市静安区奉贤路****

通讯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69号新城科技园01幢14层西北座

通讯方式： 025-86995539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十五）李勇

1、基本情况

姓名： 李勇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23052119830314****

住所： 黑龙江省集贤县兴安乡迎春村一组****

通讯地址： 廊坊开发区爱民东道友谊路福利院南侧新路通公司

通讯方式： 0316-5299888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十六）李晓棠

1、基本情况

姓名： 李晓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23052119850120****

住所： 黑龙江省集贤县兴安乡精神村一组****

通讯地址： 廊坊开发区爱民东道友谊路福利院南侧新路通公司

通讯方式： 0316-5299888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十七）王宇

1、基本情况

姓名： 王宇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23052119870820****

住所： 黑龙江省集贤县兴安乡精神村一组****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通讯方式： 010-62142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十八）许皓

1、基本情况

姓名： 许皓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2010919840215****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7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通讯方式： 010-62142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十九）北京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

1、基本情况

名称： 北京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

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经营场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园村3号北京交通大学知行大厦8层8212

办公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上园村3号北京交通大学知行大厦8层8212

法定代表人： 曹国永

注册号： 基证字第1064号

税务登记证号： 京税证字110108500021510

业务范围： 资助贫困、课题研究、学术探讨、专业培训、国际合作、咨询服务

成立日期： 2009年7月29日

（三十）梁彦辉

1、基本情况

姓名： 梁彦辉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3060319781101****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汕头街****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通讯方式： 010-62142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三十一）谭鹰

1、基本情况

姓名： 谭鹰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2010319640109****

住所： 武汉市江岸区二七新二村5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通讯方式： 010-62142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三十二）黄雪峰

1、基本情况

姓名： 黄雪峰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2020419770505****

住所： 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国绣园****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通讯方式： 010-62142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三十三）戴德刚

1、基本情况

姓名： 戴德刚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2010619750529****

住所： 天津市河东区广宁路友爱东里9号楼****

通讯地址： 廊坊开发区爱民东道友谊路福利院南侧新路通公司

通讯方式： 0316-5299888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三十四）姜华

1、基本情况

姓名： 姜华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1022419720401****

住所： 北京市密云县密云镇车站路14号楼****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通讯方式： 010-62142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三十五）陈红瑛

1、基本情况

姓名： 陈红瑛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4010219700108****

住所： 山西省霍州市霍矿建安处公司居民区****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通讯方式： 010-62142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三十六）夏益

1、基本情况

姓名： 夏益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10619570812****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白云园****

通讯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69号新城科技园01幢14层西北座

通讯方式： 025-86995539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三十七）刘厚军

1、基本情况

姓名： 刘厚军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62010519730315****

住所： 哈尔滨市南岗区南直路信恒现代城靓园****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通讯方式： 010-62142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三十八）田林林

1、基本情况

姓名： 田林林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22052319800726****

住所： 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县南戴河海滨富强东里***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通讯方式： 010-62142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三十九）谢捷如

1、基本情况

姓名： 谢捷如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10319681220****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卫桥新村17幢****

通讯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69号新城科技园01幢14层西北座

通讯方式： 025-86995539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四十）王迎宽

1、基本情况

姓名： 王迎宽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1022319690726****

住所：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复兴北里15号楼****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通讯方式： 010-62142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四十一）李增旺

1、基本情况

姓名： 李增旺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3070319531020****

住所： 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陵园路1号4号楼****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通讯方式： 010-62142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四十二）周展斌

1、基本情况

姓名： 周展斌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3020219410226****

住所： 湖北省株洲市石峰区中兴村54栋****

通讯地址： 湖北省株洲市石峰区中兴村54栋201号

通讯方式： 025-86995539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四十三）周慧

1、基本情况

姓名： 周慧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100219630306****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凤凰东街52号2幢****

通讯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69号新城科技园01幢14层西北座

通讯方式： 025-86995539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四十四）孙志林

1、基本情况

姓名： 孙志林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68219780606****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新模范马路****

通讯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69号新城科技园01幢14层西北座

通讯方式： 025-86995539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四十五）郭其昌

1、基本情况

姓名： 郭其昌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68219800907****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紫金山****

通讯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69号新城科技园01幢14层西北座

通讯方式： 025-86995539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四十六）杨已葱

1、基本情况

姓名： 杨已葱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3082119730305****

住所： 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鹿栅子沟街4组****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通讯方式： 010-62142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四十七）邓家俊

1、基本情况

姓名： 邓家俊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65010219650718****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交通大学路1号院3号楼****

通讯地址： 廊坊开发区爱民东道友谊路福利院南侧新路通公司

通讯方式： 0316-5299888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四十八）张念勇

1、基本情况

姓名： 张念勇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1022119601104****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21楼****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通讯方式： 010-62142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四十九）黄明全

1、基本情况

姓名： 黄明全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10519570719****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石鼓新村11号****

通讯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69号新城科技园01幢14层西北座

通讯方式： 025-86995539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五十）杜建华

1、基本情况

姓名： 杜建华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3020619610807****

住所：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民路光华小区114楼****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通讯方式： 010-62142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五十一）张春才

1、基本情况

姓名： 张春才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3010519681122****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73号人才服务中心****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通讯方式： 010-62142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五十二）薛奋祥

1、基本情况

姓名： 薛奋祥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1020319740916****

住所：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小井峪街29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通讯方式： 010-62142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五十三）左小桂

1、基本情况

姓名： 左小桂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2010319731117****

住所：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龙跃苑小区二区****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通讯方式： 010-62142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五十四）侯小婧

1、基本情况

姓名： 侯小婧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11219840502****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通讯方式： 010-62142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